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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第六届田径（趣味）运动会物资采购项目合同



项目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第六届田径（趣味）运动会物资采购项目
甲方：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
乙方：


甲  方：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
乙  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第六届田径（趣味）运动会物资采购项目 】评标结果和招标文件（项目编号：【2026ZZB021 】）的要求，甲、乙双方经协商确定，甲方向乙方采购【第六届田径（趣味）运动会物资采购项目 】，为明确双方责任和权利，特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具体条款如下：

一、产品情况简介：甲方向乙方采购以下产品，具体规格、数量、单价等如下：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总价（元）

	1
	高清喷绘
	40.5
	㎡
	
	

	2
	舞台（租赁）
	40.5
	㎡
	
	

	3
	线阵音响（租赁）
	1
	套
	
	

	4
	成绩公布栏
	1
	套
	
	

	5
	功能区指示旗子
	8
	套
	
	

	6
	区域定位贴
	1
	套
	
	

	7
	发令喇叭
	5
	个
	
	

	8
	号码贴
	80
	套
	
	

	9
	帐篷（租赁）
	24
	套
	
	

	10
	终点线
	1
	卷
	
	

	11
	秩序册
	15
	本
	
	

	12
	手持标牌
	39
	个
	
	

	13
	参赛纪念票
	550
	张
	
	

	14
	趣味运动一道具（租赁）
	4
	套
	
	

	15
	拔河绳
	2
	个
	
	

	16
	亲子diy区域
	60
	套
	
	

	17
	彩虹灌篮趣味 游戏（租赁）
	1
	套
	
	

	18
	极速反应趣味游戏（租赁）
	1
	套
	
	

	19
	快乐飞盘趣味游戏(租赁)
	1
	套
	
	

	20
	桌面投篮游戏
	1
	套
	
	

	21
	桌面马里奥投球游戏
	1
	套
	
	

	22
	帐篷(租赁)
	3
	套
	
	

	23
	规则展板
	3
	套
	
	

	24
	印章券（含印章）
	100
	张
	
	

	25
	星星人伴手礼
	20
	套
	
	

	26
	摇摆叠叠乐玩具
	20
	个
	
	

	27
	定制亚克力PP夹
	50
	个
	
	

	28
	团体项目大奖杯
	3
	个
	
	

	29
	团体项目小奖杯
	5
	个
	
	

	30
	五人六足奖杯
	3
	个
	
	

	31
	托球接力奖杯
	3
	个
	
	

	32
	“一马当先”奖杯
	3
	个
	
	

	33
	拔河奖杯
	3
	个
	
	

	3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赛奖牌
	12
	个
	
	

	35
	竞技奖奖牌（篮球、足球、排球）
	69
	个
	
	

	36
	男、女单项铅球奖牌
	6
	个
	
	

	37
	男子、女子组跳远奖牌
	6
	个
	
	

	38
	男子、女子组100米奖牌
	6
	个
	
	

	39
	小荣誉证书（单人项目）
	48
	个
	
	

	40
	小荣誉证书（集体项目）
	88
	个
	
	

	41
	大荣誉证书
	12
	个
	
	

	42
	摄影摄像
	1
	项
	
	

	43
	统筹监场
	1
	项
	
	

	44
	裁判员
	10
	人
	
	

	45
	意外险
	550
	份
	
	

	46
	物料及人员运输费
	1
	项
	
	

	47
	策划、承办、组织、赛事编排
	1
	项
	
	

	合计
	



二、合同价款：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XXXX元整】，即【xxx】元，本合同总价包括货物费、材料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技术培训费、安装费、调试费、售后服务费、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甲方不需再支付其他费用。
三、交货要求
1.合同产品的交货：根据甲方的运动会时间安排（预计时间为2026年5月，如有变更，提前一周通知），在活动开展前一天完成现场舞台搭建，并于活动当天确认所有的物资和人员到位。
2.交货地点：配送至甲方指定地点。
3.货物运输及包装方式要求：合同中所有的货物均须由乙方自行运往设备安装场所，不论设备从何处购置、采用何种方式运输，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相关费用。乙方应当自行处理货物质量和数量短缺等问题。包装以保证货物的完好无损为标准。
4.乙方应保证其所提供的物资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所有权、著作权与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若由此引发的争议，应由乙方负责沟通解决，并承担侵权责任。
四、安全责任要求
乙方须提前与整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包括裁判、项目执行人员、现场舞台、道具搭建工作人员）做好安全教育工作，相关人员的活动保险由乙方自行负责，项目执行过程中若因乙方物资导致的质量问题或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承担。
五、验收方式
1.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采购与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质量和规格等要求。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招投标文件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2.货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被甲方接受：（1）采购物料全新,外观无伤痕变形或明显修饰痕迹。（2）货物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要求。
3.在货物到货后，所有技术指标达到技术规范书要求，乙方与甲方双方共同进行验收，且所有服务提供完毕，经验收合格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报告。
六、售后服务要求与租赁要求
1.售后服务要求：在供货、运输、安装等工作中出现货物的任何遗漏，均由乙方免费提供。
2.租赁要求：租赁道具若出现损坏，由乙方承担。
七、支付方式：货到完成安装调试且所有服务提供完毕后，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在乙方提供支付票据后，向乙方支付活动价款。
乙方指定账户如下：
开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如付款前有变更情况，乙方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甲方并确认甲方收到，否则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担。
八、违约责任
1.因乙方原因导致逾期完成供货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总价款1%的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总价款的20%。乙方应保证所供货物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2.若乙方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招投标文件的其他需求，或超出答复时间仍不履行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总价款20%违约赔偿责任，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若乙方违约赔偿款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足损失。
3.乙方因上述情形承担违约金的，甲方有权直接在未支付款项中扣除。
4.因甲方维权向乙方追偿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等均由乙方承担。
九、不可抗力
1.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本合同各方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不能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
2.本合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时，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一个日历日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于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十个日历日内向另一方提供由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视情况免干承担部分或全部的违约责任。
3.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4.如果因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本合同中止履行十个日历日或以上时，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或终止本合同，并书面通知乙方。
十、合同的变更与终止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４９条、第５０条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变更合同内容的，必须以书面方式告知对方，并取得对方书面同意。
十一、争议解决
1.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若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法院审理期间，除提交法院审理的事项外，合同其它事项和条款仍应继续履行。
十二、其他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
3.合同所有附件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且合同履行期间，所有经甲乙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包括会议纪要、补充协议、往来信函）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其生效日期为双方签字盖章或确认之日期。	
4.本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公告、采购答疑、补充通知及乙方的投标文件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及所有附件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存在冲突，以有利于甲方的方式解释。
5. 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以下无合同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第六届田径（趣味）运动会物资采购项目合同》之签署页）




甲方：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会委员会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电话：0755-81206231                       电话：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深圳光明支行              
账号：44250100016000001406                账号：
税号：81440000MCK933599J                  税号：
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园路628号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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